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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气象预警信息

据省气象部门预测，6月5日-8日，我省暴雨频繁，局地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雷雨时伴有8级～9级局地10级雷暴大风。其中，5日白天，韶关、清远多云有雷阵雨转大雨到暴雨；5日夜间-6日，珠江三角洲市县和汕尾有暴雨局部大暴雨或特大暴雨，粤北市县和阳江、茂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7日-8日，珠江三角洲南部市县和阳江有暴雨局部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清远、韶关、茂名和珠江三角洲中北部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9日我省有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

二、重点地区防御工作要点

请上述本轮强降雨重点受影响地区，严格按照《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强降雨防御工作要点》（详见附件）做好防汛备汛工作，督促指导相关企业落实主体责任，确保安全度汛。

三、其他地区防御要求

重点受影响地区之外的其他地区务必在巩固前期强降雨防御工作基础上，围绕以下方面强化汛期安全风险防控：一是强化重点设备设施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二是督促在建工地持续深入排查安全隐患；三是加强城市公用设施安全运行管理；四是督导农村削坡建房风险隐患治理。
四、加强防汛防风应急管理
各地各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完善安全事故和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演练，进一步提高事故防范处置能力。严格执行应急值守及事故信息报告制度，确保发现事故险情和事故发生后及时、准确上报和科学有效处置。

附件：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当前强降雨防御工作要点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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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强降雨

防御工作要点
一、关于责任落实

1.强降雨期间，重点受影响地区的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各主管部门负责同志在岗指挥。

2.落实科（处）室联系所辖行业制度，全面掌握强降雨受影响情况。

    3.实行企业负责人带班指挥、项目负责人24小时现场值班制度，值守人员应确保通讯畅通，密切关注预警信号变化，在危险地段设立警示牌。
二、关于隐患再排查

4.强降雨来临前，各级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各主管部门要组织对在建工程，城市低洼、临河地段和棚户区老旧房屋，农村危房改造施工现场，城市易涝黑点、医学隔离点等重点环节进行再检查、再确认。

5.针对排查出的隐患，务必逐项落实应急处置措施。

三、关于应急响应和人员转移

6.密切关注气象灾害预警信号与应急响应信息发布，及时调整防御策略。

7.根据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等级，督促组织危险区域作业人员做好相应准备和转移；降雨结束前，已转移作业人员不得擅自返回危险区域。

四、关于山洪和地质灾害防御

8.“山边、河边、村边”的危险施工区域，以及山洪和地质灾害隐患点、削坡建房、泥砖房、易过水桥梁等重点部位，降雨期间一律安排专人24小时盯守。

9.削坡建房、泥砖房、地质灾害隐患点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降雨影响期间提醒削坡建房居民“住前不住后，住上不住下”，不得盲目清理后坡。

五、关于城乡内涝防御

10.地下构筑物、地下停车场、地铁、下沉式立交桥、地下隧道、涵洞、易涝点、内涝黑点，降雨期间一律安排专人24小时盯守，落实安全管控措施。

11.城区内河道做好预排，提前降低水位。

12.检修排涝设备、疏浚排水管网，确保排涝系统运转正常。

13.水浸区域及时切断电源，防止人员触电。

14.配合交通部门在积水路段迅速实行交通管制，及时引导车辆绕行。

15.强降雨来临前，应急排涝队伍，以及抽水机、发电机、救生衣、照明灯、编织袋等救援物资要预置到所有易涝点附近待命，做好应急抢险准备。推土机、挖掘机及混凝土运输车等大型抢险设备要在适当地方待命。
六、关于安全生产

16.雷雨大风期间，建筑起重机械、深基坑、地下管网、高支模、脚手架一律停止作业，并划定危险区域，防止人员滞留。

17.按照有关规定，对建筑起重机械进行专项检查与维护，处于群塔作业环境下的塔机应采取防碰撞等安全措施。对地下施工点以及脚手架基础、深基坑、塔吊基础、围墙基础等排水措施进行重点检查，大型履带吊必要时可参照防台风要求采取趴杆措施，对门楼、围墙、板房等临时设施必要时采取拉设缆风绳措施。

18.雷雨大风过后，应由施工单位视情组织出租单位和安装单位进行建筑起重机械的检查与维护，必要时可委托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进行检测，验收合格后方可恢复使用。

  报：厅领导。
  送：省应急厅。
  发：各地住建系统有关主管部门。


